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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滞改革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的不完善

魏杰

    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许多奇怪的现象：在国有企业或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时间超过10年以上的

下岗人员，宁可在家中待业领取救济金，也不愿到非国有的单位再就业；有些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和政府工作较长时间的职工，明明工作不顺心，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不了，而且收入也不高，完全有

可能到非国有企业会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且收入也会相应高一些，但这些人绝不会向非国有企

业流动；城市中的不少非国有企业宁可招收外地民工，也不愿招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下岗分流人

员，结果形成了城市下岗分流人员就业难，而民工潮又有增无减的现象。     这些现象的形成有

各种原因，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就目前来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保障固态化。所谓社会保障固态化，就是指政府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

障，不能随着受保障主体的流动而流动，受保障主体只有在政府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就业，才能享

有失业、医疗、退休这三大保障，一旦离开政府及国有企带来单位而到非国有企业就业，这三大保

障就没有了，保障基金不能随着人走而流动。因此，在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较长时间的人，

宁可忍受低收入和自我工作价值不能实现的痛苦，也不愿到收入相应高和自我工作价值能实现的非

国企业中去甚至连那些下岗分流人员，也宁可拿救济金待业，也不会到非国有企业就业。有的人宁

可无所事事地穷熬到退休，即三大保障有保证之后，才去非国有企业发挥所谓的"余热"。上述这些

情况较为普通。

    其次，社会保障有漏洞。所谓社会保障有漏洞，就是指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没有社会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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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社会保障不覆盖非国有就业人员。社会保障不覆盖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带来了两种情况：一种

情况是，社会保障机构不负责非国有企业经济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的社会保

障无人真正过问，因而城市中的非国有企业为降低自己的劳动成本而宁愿招收外地民工，也不愿招

收下岗分流人员，因为前者不用支付社会保障费用，而后者则必须支付；另一种情况是，政府也要

求非国有经济建立社会保障，但非国有经济变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基本主要由非国有企业本身及受保

障者自身来积累，政府并不管，而实际上社会保障应该是由政府、企业、受保障者三个方面共同建

立的，因而政府不负责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就等于把非国有经济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压力主要是转

移到了非国有企业身上，在这种社会保障主要由非国有企业承担，应该承担应有责任的政府并不承

担其责任的不合理条件下，非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就心理减少就业人员，宁可增大就业人

员的工作量和支付在业人员的加班费和资金，也不愿多增加就业人员，因为前者比后者要省去新就

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基金，尤其是增加在业人员听加班费和奖金，不仅可以调动在职人员的积极性和

对企业的凝聚力，而且在业人员的加班费和奖金在数量上也要低于用于支付新增就业人员的社会保

障的费用，劳动成本肯定会比较低。

    正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固态化和并未覆盖全社会的不完善性，因而严重地阻

碍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解决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固态化和不

覆盖全社会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

    第一， 每个就业人员都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保障帐户，帐户中的保障基金只能用于失业、医

疗、退休这三大保障活动，也就是保障基金专款专用，不得用于支付个人的其他消费及社会经济活

动。

    第二， 每个就业人员从一开始就由就业者所就业的单位、政府、就业者本人三方面，按各自

应承担的比例将自己应承担的保障金费用，打入就业者社会保障帐户，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拖欠

社会保障基金和动用社会保障基金。

    第三， 新人新办法，即新就业人员，完全按照上述要求办。老人老办法，即已就业人员应该

按照一定的方式补上个人社会保障帐户。对政府及国有企业事业就业人员来说，国家应该通过变现

国有资产等方式对个人按工龄补齐补齐社会保障基金，形成个人社会保障帐户。

    第四， 建立和补建个人社会保障帐户，其主要问题是政府如何聚集到自己在历史上所欠的社

会保障基金。我义为政府应该通过对自己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拍卖等方式聚集资金，还清历史欠

帐。政府有能力，而且也应该还清这笔欠帐。

    第五， 每个人的社会保障帐户随自己本人的就业单位的变动而流动，每到一个新的就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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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该就业单位都应按规定收归自己承担的保障基金打入个人保障基金帐户，同时政府及就业者本

人也按规定将应由自己承担的保障基金进入个人保障基金帐户。企业、政府、就业者缴纳个人保障

基金具有强制性。

    第六， 个人保障帐户中的保障基金使用，完全按照社会保障基金使用用途安排。如果受保障

主体要用自己帐户保障基金投资，应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风险自负，投资失误后，政府不再负有

对其因投资失误所造成的保障丧失的保障责任。在建立社会保障帐户后，社会保障就走向了社会化

和市场化，从而有利于推进改革和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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